附件5
服务内容与要求
一、服务内容
[bookmark: _GoBack]对采购单位17个七氟丙烷灭火装置灭火剂瓶组开展监测维护，包含但不限于钢瓶检测、药剂检测与充装、气瓶拆装、运输、易损件更换、安装调试、出具合格报告、维修保养等内容。
合肥国际陆港公司17个七氟丙烷灭火装置灭火剂瓶组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充装量
	钢瓶皮量
	备注

	1 
	七氟丙烷灭火装置灭火剂瓶组
	QMP120/5.3-ZTQ
	个
	12
	106kg
	76kg
	

	2 
	七氟丙烷灭火装置灭火剂瓶组
	QMP100/4.2-ZTQ
	个
	4
	108kg
	55kg
	

	3 
	七氟丙烷灭火装置灭火剂瓶组
	QMP90/4.2-ZTQ-I
	个
	1
	78.3k
	51kg
	

	合计
	17
	1782.3kg
	1183kg
	


二、服务要求
（一）送检充气服务要求
1.气体灭火系统检测检验及药剂，必须达到GB13075-2016《钢质焊接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相关要求，符合国家质检总局《气瓶安全监察规程》的规定，根据《T/CCGA60001-2019气体灭火系统钢质无缝气瓶定期检验和评定》、《T/CCGA60002-2019 气体灭火系统钢质焊接气瓶定期检验和评定》标准进行气瓶检测充装等服务。
2.供应商在对气体自动灭火系统拆装前，要按照《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25201-2010和《气体灭火系统及部件》GB25972-2010要求先检测系统能够正常使用，检测合格后按照相关规定对消防气瓶进行拆除，将拆下的钢瓶建立台帐（台账至少包括钢瓶编号、压力指示），双方签字确认后方可装车外运，钢瓶返回合肥国际陆港现场时，双方再次确认，和外运检测前的钢瓶编号要一致，才可进行安装调试；
3.供应商使用危险品运输车将钢瓶安全运输至专业厂家进行泄压，倒出灭火介质；然后将钢瓶从专业厂家运至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后运到专业厂家进行灭火介质的罐装。供应商需提供合格的灭火介质及合格证，同时提供具备相关资质的气瓶检验机构出具的气瓶合格证。
4.供应商将检验合格并完成气体重新充装的钢瓶等消防设备运回合肥国际陆港指定地点进行安装调试，测试至系统正常运行。供应商应保证货物的包装符合运输的要求，足以保护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不受锈蚀、损坏或灭失。钢瓶等因来回运输碰撞损坏油漆的补漆，所补油漆要和原钢瓶的色彩一致；气瓶检测后必须打上规定的标志，并涂覆相应色漆。
5.供应商在拆装过程中必须保证人身及设施安全，拆装过程出现安全问题，一切责任由供应商负责。
6.供应商在拆卸钢瓶运走时，需提供可移动式二氧化碳灭火器安置于现场，以便排除充装空白期的安全隐患。
7.报价提交材料需包含详细技术服务方案。
8.供应商必须按照灭火器额定容量满装灭火剂，若经查验发现实际充装量未达规定要求或灭火剂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则视为供应商违约，采购人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二）质保及售后服务要求
1.气体灭火系统整体质保期和售后服务期为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3年，质保期内产品零部件免费更换，更换部件质保期不少于1年。
2.售后服务期内的重大节假日前15天内全面检查并对消防控制联动系统测试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3.向安保、物业及管理人员提供操作培训与技术咨询服务。
4.故障应急处理：
（1）对于设备的故障应急处理要求供应商有专业(持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人员1小时内响应，2小时内到场服务，并在24小时内解决故障问题。
（2）重大活动、事件紧急响应：对于重要及关键的故障，要求供应商在5分钟内进行响应，2小时解决故障。对于重要及关键紧急故障供应商将提供24小时全天候响应服务。
5.各次检测、检查、试验必须经采购人指定人员和投标人双方代表签字方能认可。
6.售后服务期内对于未能及时、有效提供维修服务，而给采购人带来负面影响或损失的，采购人将有权向供应商追究责任。

